
关于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更名的公告 

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已

于 2018 年 4 月 8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63 号批复核准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30 亿元（含 30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本次债券”）。本次债券申报时名称为“上海宝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8 年

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 

鉴于： 

（1）发行人由于发展需要，于 2018 年 3 月 9 日将名称由“上海宝龙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变更登记为“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经上海市闵

行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本次更名对发行人经营状况无实际影响，对债券偿付能力无实际

影响。上海宝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更名后，相关的债权债务关系由上海宝龙实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继。详情请参见《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

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第一

期）之补充核查意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第一期）之补充核查意见》

及《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

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第一期）补充法律意见书》； 

（2）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首期债券于 2019 年发行； 

本次债券名称由“上海宝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

项公司债券”变更为“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住

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本期债券名称为“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 10 亿元），本次债券剩余部分

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发行完毕。 



本次债券名称变更不改变原签订的与本次债券发行相关的法律文件效力，原

签订的相关法律文件对更名后的公司债券继续具有法律效力。前述法律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上海宝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

宝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上海宝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之持有人会议规则》《上海宝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宝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面向合格投资者）之承销协议》《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之承销协议补充协议》等。

本次债券其他相关的申报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有权机构出具的相关决议、法律意

见书等）及其他非申报文件均不做变更，且上述文件法律效力不受影响，均适用

于“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

券”及“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

司债券（第一期）”。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更名的公

告》之盖章页） 

 

 

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更名的公

告》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更名的公

告》之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